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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南平市第一医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      2026年4月27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违纪违法党员领导干部忏悔录

【忏悔录一】

刚参加工作的时候，我还心存敬畏，每次学习贪腐警示案例，灵魂都会受到一次洗礼，觉得党纪国法的红线千万碰不得。但是工作时间久了，脸皮好像变厚了，在听典型案例通报的时候内心也波澜不惊了，感觉党纪国法好像离医疗领域还远，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了。敬畏之心的“防洪堤”一旦出现缺口，贪腐之心的洪水猛兽就会破堤而入，并将敬畏之心全部淹没。“苍蝇不叮无缝的蛋”，我这颗本就有裂缝的“蛋”被身边这些“热情”的设备供应商“叮”上了。开始他们还只是送点虫草之类的营养保健品，我当时想，收一盒虫草能有多大问题呢?但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。我逐渐在贪腐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了，我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为达到与指定医药公司长期合作、双向受益的目的，帮助指定医药公司在供应医疗设备、耗材方面获取竞争性优势。在任职期间，收受好处费从一两千到一两万，最后到了十多万。我被自己贪腐之心的洪水猛兽淹没了，越走越远，最后酿成现在的大祸。

2023年2月13日，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就在这天，纪委监委的人到我办公室把我带走,对我采取了留置措施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“油水最多的地方也最容易滑倒”，自己害怕的结局终于来了，内心波澜起伏、悔恨交加。我知道，那一刻也预示着我曾经的努力和取得的“成就”都将化为乌有，多年来树立的社会、家庭、个人形象将轰然崩塌。   

我触碰了党纪国法，自愿认罪受罚。我实在愧对组织的培养，辜负了组织的信任，深深伤害了疼我、爱我的家人。希望能以我的惨痛教训，告诫身边的党员干部和朋友一定要廉洁从政、干净为商。

——曾担任某市中医专科医院医师龙某的忏悔录

【忏悔录二】
2016年10月，我开始担任某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，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领导干部，随着职务的升迁和权力的增大，在药商和设备商的“糖衣炮弹”下，我从喝点小酒、打点小牌、收点小礼开始放纵自己。在节假日的时候，当有人送茶叶、烟酒等礼品时，我认为这是人之常情，没有正确看待这个违纪违规行为，总认为自己现在是“一把手”，别人送点礼品是为了表示对我的尊敬，自己收得理所当然。当药品和器械供应商提出给我回扣时，我稀里糊涂地就答应了，为个人捞取了200多万元的好处费。其实收了他们的钱，自己也害怕，但一直心存侥幸，在悬崖的边沿行走，最终掉进泥潭，在违法犯罪的深渊里越陷越深。

平时党建工作中，我误把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当作是医院职工自己的事情，在开展党风廉政教育时流于形式、走马观花，不敢将自己的行为一一进行对比，没有把纪法意识入脑入心。在工作中自视过高，认为自己是单位法人、“一把手”，只要单位建设好、发展好，职工待遇保障好就行了。在办事、管理过程中“飘飘然”，无视党纪国法，肆意妄为。产生的这些问题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纪法意识薄弱，不敢直面问题，不敢在“中央八项规定”面前坚决执行，不敢自我斗争，思想出现了偏差。在临床医疗质量检查中，在召开党风廉政教育大会时，我告诉大家要“合理用药”“合理检查”，但自己的内心却常常发怵，我让自己成为了那个例外。

……

在留置室的这段时间里，我时时刻刻都在思念我的家人，想念我年迈的父母，他们已快80高龄了，我不知道，我的所作所为将会给他们造成怎样沉重的伤害？我思念我曾经辛勤付出的工作岗位，思念与我一起为医院迁建、二甲创建、医联体建设努力工作的同事，恳请你们原谅因我的错误给你们带来的伤害。我收受了不该收的钱，做了不该做的事，伸了不该伸的手，现在一切都悔之晚矣。

我已经回不到过去，我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承担后果，我的所作所为已经突破了纪法底线，丧失了一名党员干部应有的品格，我亲手断送了我幸福的家庭和成功的事业，我追悔莫及，我羞愧万分！自己没有经受住金钱的诱惑，没有经受住“糖衣炮弹”的诱惑，被金钱冲昏了头脑。我辜负了组织的栽培和领导的信任，辜负了同事的期望，辜负了亲人的关爱，我德不配位。

真心希望同事们要珍惜自己现有的工作和生活，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，不逾越制度红线、不碰触纪律警戒线、不触及法律高压线，一定要算好人生得失账，否则，你获得的金钱、物质都只是暂时的，失去的却是自己一生的自由。

——曾担任某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税某的忏悔录

	抄送：市纪委,驻市卫健委纪检监察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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